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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台字第 13664號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(沒收案) 

言詞辯論程序表 

時間 流程 

09:00-09:05 

（5分鐘） 

言詞辯論開始 

1、書記官朗讀案由 

2、書記官代宣示注意事項 

3、書記官朗讀爭點題綱 

09:05-09:30 

（25分鐘） 

雙方陳述辯論要旨 

1、各聲請人陳述（5案之聲請人共 20分鐘） 

2、關係機關法務部陳述（5分鐘） 

09:30-09:50 

（20分鐘） 

專家學者：林鈺雄教授（5分鐘） 

          林超駿教授（5分鐘） 

          李聖傑教授（5分鐘） 

          黃士軒教授（5分鐘）              

09:50-10:10 中場休息（20分鐘） 

10:10-11:10 

（60分鐘） 

大法官提問（60分鐘） 

11:10-11:35 

（25分鐘） 

結辯（聲請人共 5人共 20分鐘、關係機關 5分

鐘，共 25分鐘） 

11:35 言詞辯論終結 


